
學生學業成績處理要點重要修正公告__敬請留意 

各位同學： 

 

自本學期起凡課程因「實驗未完成」、「專題未完成」或「其他人力不可抗拒之

原因」，任課教師未能於繳交學期成績期限前評定成績者，得由授課教師提出書

面說明，經開課單位主管核章同意後，併同「學期成績確認單」送交教務處註冊

組。 

前項未完成成績評定之科目，成績欄以「I」(Incomplete)或「未完成」註記於學

期成績通知單，該生該科學期成績即以暫無成績處理。 

 

學期成績註記「I」或「未完成」之成績應於次一學期開學前完成評定並送交教

務處註冊組，俾進行學期成績補登錄及排名，惟不得作為學優獎勵審核依據。另

為考量同學畢業、升學、轉系、輔系、雙主修、獎學金等權益事項，仍應在當學

期期末依限完成學期成績評定。 

 

因此本次三年級及四年級延修「實務專題」學生成績如因未完成，成績欄可以「I」

(Incomplete)或「未完成」註記於學期成績通知單，該生該科學期成績即以暫無成

績處理。大四學生如欲避免延誤研究所入學時程，應於次一學期開學前完成補登

錄成績可順利畢業如仍未完成則無法順利畢業。 

 

檢附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處理要點  (節錄條文)如下，完整全文仍請參閱教務處註冊

組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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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勤益科技大學學生學業成績處理要點 

100 年6 月7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1001000170 號函頒 

102 年4 月9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1021000165 號函頒 

103 年 4 月 28 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1031000189 號函頒 

 

三、凡課程因「實驗未完成」、「專題未完成」或「其他人力不可抗拒之原因」，

任課教師未能於繳交學期成績期限前評定成績者，得由授課教師提出書面說明，

經開課單位主管核章同意後，併同「學期成績確認單」送交教務處註冊組。 

前項未完成成績評定之科目，成績欄以「I」(Incomplete)或「未完成」註記於學

期成績通知單，該生該科學期成績即以暫無成績處理。 

任課教師繳交之「學期成績確認單」成績欄內空白者、逾期未繳送成績者，由教

務處(進修推廣部)通知開課單位主管協助處理。 

任課教師繳交之「學期成績確認單」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教務組)核對後，由

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教務組)保存。 

四、學生學期成績有任何一科之成績未送達或註記「I」、「未完成」，且於次一學

期開學前仍未完成補登錄者，不予計算學期學業平均與名次，以致影響學生權益時，

由學生與任課教師、系所主任共同商議處理。 

五、經核准以「I」或「未完成」進行成績登錄，且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完成該科

目成績公布者，當學期除經依成績更正程序外，不受理當學期再行送達之成績。 

前項成績更正程序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 

六、學期成績註記「I」或「未完成」之成績應於次一學期開學前完成評定並送交教

務處註冊組，俾進行學期成績補登錄及排名，惟不得作為學優獎勵審核依據。另為

考量同學畢業、升學、轉系、輔系、雙主修、獎學金等權益事項，仍應在當學期期

末依限完成學期成績評定。 

(受限教務行政系統修正作業，第七點規定施行日期另案函知) 

七、 學期成績註記「I」或「未完成」者，如因故未能於次一學期開學前完成評

定並送交教務處註冊組登錄者，應敘明理由，經開課單位主管、課程所屬院長、

教務長核准後方可展延，惟展延期限以學校行事曆規定之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為

限；逾期者仍以遲交註記。 

前項學期成績註記「I」或「未完成」，並延至次一學期開學後方繳交科目成績

者，其「未完成」成績當學期及成績登錄學期，均不列入各該學期之學期平均成

績計算，但補登錄成績列入畢業成績(載於歷年成績單上)計算。 

八、 應屆畢業學期之成績經核准註記「I」或「未完成」，以致延長修業期限者，

仍應依本校學則規定於加退選期間到校辦理註冊、選課、繳費。 

九、 學生於應登錄未完成成績之學期辦理休學時，成績順延至復學學期登錄；於應

登錄未完成成績之學期中因故退學者或任課教師未送成績，該科成績則維持未完成

狀態，不再補登錄成績。 



十、 任課教師於當學期成績繳交期限前，經核准以「I」或「未完成」進行成績登

錄者，視同完成資料作業，不列為學期成績遲交及催繳對象。 

 

 

 

~其餘規定請參閱教務處網站辦法全文~ 

 

 

 

 

 

 

 

 

 

 

 

 


